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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办法》已于 2022 年 4 月 22 日经农业农

村部第 4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并经自然资源部、生态环境部、

海关总署同意，现予公布，自 2022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   

农业农村部  部  长  唐仁健     

自然资源部  部  长  陆   昊     

生态环境部  部  长  黄润秋     

海关总署  署  长  俞建华     

2022 年 5 月 31 日        

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办法 

   

第一章  总    则 

第一条  为了防范和应对外来入侵物种危害，保障农林牧渔业

可持续发展，保护生物多样性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

法》，制定本办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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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外来物种，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无

天然分布，经自然或人为途径传入的物种，包括该物种所有可能

存活和繁殖的部分。  

本办法所称外来入侵物种，是指传入定殖并对生态系统、生

境、物种带来威胁或者危害，影响我国生态环境，损害农林牧渔

业可持续发展和生物多样性的外来物种。  

第三条  外来入侵物种管理是维护国家生物安全的重要举措，

应当坚持风险预防、源头管控、综合治理、协同配合、公众参与

的原则。  

第四条  农业农村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建立外来入侵物种防

控部际协调机制，研究部署全国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工作，统筹协

调解决重大问题。  

省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外来入侵

物种防控协调机制，组织开展本行政区域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工作。  

海关完善境外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理机制，强化入境货物、运

输工具、寄递物、旅客行李、跨境电商、边民互市等渠道外来入

侵物种的口岸检疫监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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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对本行政区域外来入侵物

种防控工作负责，组织、协调、督促有关部门依法履行外来入侵

物种防控管理职责。  
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农田生态系统、

渔业水域等区域外来入侵物种的监督管理。  
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负责森林、草原、

湿地生态系统和自然保护地等区域外来入侵物种的监督管理。  

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自然资源（海洋）主管部门负责

近岸海域、海岛等区域外来入侵物种的监督管理。  
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外来入侵物种

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监督管理。  

高速公路沿线、城镇绿化带、花卉苗木交易市场等区域的外

来入侵物种监督管理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相关主管部

门负责。  

第六条  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外来入侵物种名录，实

行动态调整和分类管理，建立外来入侵物种数据库，制修订外来

入侵物种风险评估、监测预警、防控治理等技术规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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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 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成立外来入侵物种防控专家

委员会，为外来入侵物种管理提供咨询、评估、论证等技术支撑。  

第八条  农业农村部、自然资源部、生态环境部、海关总署、

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等主管部门建立健全应急处置机制，组织制订

相关领域外来入侵物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。  
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组织制订本行政区域相

关领域外来入侵物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。  

第九条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、自然资源（海洋）、生

态环境、林业草原等主管部门加强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宣传教育与

科学普及，增强公众外来入侵物种防控意识，引导公众依法参与

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工作。  

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，不得擅自引进、释放或者丢弃外

来物种。  

   

第二章  源头预防 

第十条  因品种培育等特殊需要从境外引进农作物和林草种子

苗木、水产苗种等外来物种的，应当依据审批权限向省级以上人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10936


